[bookmark: _GoBack]常规检验项目/血清药物浓度测定评标方法及标准

	综合评分法

	适用范围
	委托第三方检验类服务项目

	评审因素及权值

	评审因素
	权值范围

	技术部分
	0.55

	商务部分
	0.35

	价格部分
	0.10

	综合评分表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分标准

	1
	技术部分
（55分）
	专业技术服务团队
	15
	1.拟投入本项目的团队成员具有病理学或检验技术专业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人员的每提供 1 个计 2.5分，最多计5 分；
2.拟投入本项目的团队成员具有病理学或检验技术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的每提供 1 个 2 分，最多计 10 分。
（提供职称证书以及投标人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人员不重复计分，扫描件不清晰不予计分）

	
	
	服务方案
	40
	投标人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方案，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针对本项目现场支持人员配置方案；2.工作流程、各环节工作时限；3.标本接收方案（包括标本交接、标本运输、标本保管）；4.检测标准、检测方法说明、检测结果报送；5.结果异议、报告丢失、标本丢失、特急标本的应急处理；6.保密方案、其他服务保障措施;7.客服热线咨询方案；8.应急方案。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方案进行综合评定，方案内容详细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计 40 分，有缺漏项的每项扣5分，有不详细或不满足或与本项目不符或有瑕疵或前后描述不一致或不适用项目实际情况的情形、凭空编造、套用其他项目方案或前后逻辑错误或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或地点区域错误或存在不可能实现的情形的每处扣 3分，扣完为止，未提供的不计分。

	2
	商务部分
（35分）
	实验室技术与质量能力保障
	10
	投标人实验室通过 ISO15189 认证，按照通过认证的项目数量进行计分，通过91（含 91）项以上的计10分，通过 90（含 90）-71（含 71）项的计 6分，通过 70（含 70）项以下的计4分，未提供的不计分。（提供有效证书扫描件，否则不计分，扫描件不清晰不予计分。）

	
	
	响应时效
	5
	投标人接到采购人通知后，从接收标本到标本运输送达投标人实验室时间，响应时效＜2 小时计 5 分；2 小时≤响应时效＜4 小时计3分；响应时效≥4小时计 1 分。
提供采购人地址导航至投标人实验室地址行程导航所需时间截图或承诺书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否则不得分。

	
	
	实验室综合实力
	15
	投标人实验室通过国家卫健委临检中心 2024 年室间质评，每提供 1 份合格证书的计0.5分（形态学项目参与证书视同合格证书），本项最多计15分。
提供证书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计分，扫描件不清晰不予计分。

	
	
	类似业绩
	5
	投标人提供近三年（2022 年 12月-2025 年 12月）类似业绩，每个业绩计 1分，最多计 5分。

	3
	价格部分
（10分）
	投标报价
	10
	执行国家统一定价标准和采用固定价格采购的项目，其价格不列为评审因素。价格分应当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0×报价分值权值（0.1）。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
注：财政部 87 号令第 60 条规定：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相关证明材料：1.提供同类项目成交合同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2.所投产品涉及的成本费用证明、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成本构成事项证明资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推荐中标候选人方式
	以综合得分排名高低顺序，得分最高的为中标人。



